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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
南區
承辦人：簡嘉伶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8288
傳真：02-27593317
電子信箱：udd-10978@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規字第113301297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0379212_11330129701_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局113年1月31日（星期三）辦理「臺北市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案」公告公開徵求意見座談會（第5場）會議紀

錄1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府112年12月26日府都規字第11230852671號公告續

辦。

二、旨揭會議紀錄請依本府108年10月14日府都規字第

10830952311號令發布「臺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案研擬規

劃階段之民眾參與作業程序」規定，於區公所及里辦公處

公開陳列至少30日。另前開會議紀錄亦刊載於本局網站

（公展公告\都市計畫座談會公告項下）及本府公民參與網

路平台，惠請各區公所及里辦公處協助週知。

正本：臺北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北市議會（含附件）、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含附件）、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含附件）、臺北市士林區各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北投區各里
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中山區各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信義區各里辦
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大同區各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大安區各里辦公
處（含附件）、臺北市松山區各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南港區各里辦公處
（含附件）、臺北市內湖區各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文山區各里辦公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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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附件）、臺北市萬華區各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中正區各里辦公處
（含附件）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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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座談會（第5場）」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1月31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貳、 地點：萬福區民活動中心（文山區萬隆街47號之12地下1樓） 

參、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楊智盛 總工程司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民眾及公民團體發言摘要： 

(一) 民眾1發言：  

1. 政府把人民的土地預定時有年限嗎？多少年沒有徵收會還地

於民？我們那塊地已經30、40年也沒有徵收，地價稅、房屋

稅都有繳，也有門牌號碼，本來做汽車修理30、40年，現在

也不能做、不能出租，如果政府沒有經費徵收，可不可以把

土地還給我們。 

2. 我針對的是興泰段二小段344地號的公園預定地，對面、後

面都有公園，臺北市最多公園的就是文山區，文山區不需要

這麼多公園，如果政府有需要就趕緊徵收，不能30、40年都

沒有處理。 

(二) 民眾2發言： 

我跟民眾1的問題一樣，興泰段二小段344地號是公園預定地，

對面是辛亥生態公園，辛亥路四段166巷底也是一個小型公

園，位在文山駕訓班前面，這塊公園預定地已經40、50年，

如果政府沒辦法徵收，是不是多久沒有徵收就要還給人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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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區變更，因為現在分區是公園預定地，我們都不能使用。 

(三) 民眾3發言： 

1. 我要針對整個臺北市的問題發表意見，第一個是交通，第二

個是景觀。交通有兩個小問題，第一個是巴士站間隔太近，

每輛巴士都在很近的間隔停等，非常沒有效率，造成交通混

亂，建議第一輛停1、3、5站，第二輛停2、4、6站，這樣比

較有效率，不會因站站停造成交通擁擠。 

2. 第二個交通問題是腳踏車道，不管在都市或是河濱的路段，

腳踏車道都沒有很明確的標示應該要騎哪裡，所以不管是文

字還是圖示，希望能有明確的標示，比較不會發生危險。 

3. 再來是景觀問題，現在公園植物太少，市內太多水泥及塑膠

遊具，且一些運動設施使用率都很低。我知道臺北市有很多

客製化的遊戲區，希望能再更多一點。 

4. 文山區木柵公園有台北燈會留下來的燈，據我觀察只有第一

個月家人帶小孩去還有新鮮感，之後一整年放在那邊都沒有

人去參觀， 24小時開著燈都在耗電，非常浪費。 

(四) 民眾4發言：  

第一次發言 

1. 我是美國都市計畫系畢業，也是建築師，所以我提的東西比

較專業一點。第一個，剛才第一、第二位的發言，他們說的

公園預定地，他的徵收應該是行政命令，發還土地所有權人，

但行政命令違反憲法，行政命令是無效的。大法官400號解

釋有說明，應該要徵收、要發放補償費，但是一直都沒有發

放，從民國82年到現在一直沒有發放，這個我特別說明一下。 

2. 我這邊有提出費城的都市計畫，這個是美國的都市計畫，裡

面有談到關於預算的來源，歲入歲出都非常清楚，包括州政

府、聯邦政府補助都在都市計畫裡面有說明，我們都市計畫

法第22條也有說明，所以建議比照辦理。第二個是人口，人

口的成長，以及預計未來20年的人口數，都有充分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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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是就業人口數量，這裡也有圖。再來就是現有的住家

狀況，是空著的房子，或是已經都市更新都有標示。另外，

我們的都市更新顯然都不合法，應該要維護整建。再來就是

公園、商店的位置都有標示，人口密度、交通量、生活圈都

有所說明。 

3. 容積獎勵在都市設計裡面是不合法的，應該要撤銷。另外，

都市計畫裡面有關於韌性城市、友善，這些很空洞的名詞都

非常不恰當，我認為應該不要。 

4. 另外都市計畫的捷運系統，應該在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裡面

都要表達，以及依據都市計畫法第43條詳細檢討並且要有所

說明。 

第二次發言 

1. 現在有些容積獎勵並不合法，都是從都市設計準則所提出來

的，這樣是圖利建商，我認為說應該要全部註銷，而且要求

建商返還他們的不當得利，以示公平。 

2. 我上次去參加在孔廟的都市計畫說明會，那個旁邊有一塊社

宅用地，而且蓋了非常大一片。我覺得社宅的需求量及區位

要在都市計畫裡面探討，如果蓋得很偏僻會非常沒有效率，

因為社宅需要很多公部門比如社會局的協助，所以要在比較

方便的地方。如果有50個家庭需要社宅，那戶數稍微多一點，

加個一成也沒關係，但不能完全沒有在都市計畫評估需求量，

就蓋100、200戶，只為了中央20萬戶的選舉政見。所以我希

望經過都市計畫徹底檢討到底需求量是多少，再根據這個需

求量來評估需提供多少戶，這個是一個供需關係。我們的社

會住宅政策，跟新加坡、跟美國都不一樣，因為我們是鼓勵

大多數人擁有自有住宅，所以社會住宅的需求是相當有限的。 

(五) 民眾5發言：  

我的意見跟民眾1、民眾2都一樣，你們多久時間可以還地給

我們，我們地價稅、房屋稅也繳很多了，年紀這麼大了也沒

有靠子孫扶養。我們的土地不能租人、不能使用，不然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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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幹嘛，我們百姓可以讓你們這樣隨便宰割嗎？ 

(六) 民眾6發言：  

1. 我們是文山區蹲點單位好蟾蜍工作室，以下有幾點發言。第

一，以舊金山或首爾等城市為例，街道端景可見山見水，是

打造城市名片很重要的空間意象。而臺北市環山圍繞，我們

希望臺北在重要道路上也能維持城市裡看周邊群山的視覺通

透。 

2. 第二，羅斯福路是臺北市重要的道路，而蟾蜍山作為南港山

系與城市交界的端點，自清領時期便是進出臺北盆地的重要

隘口，亦是「公館」地名的發源地，是臺北南區的歷史門戶。

現在走在羅斯福路上就能看見蟾蜍山，我們也希望羅斯福路

見山的視覺景觀能得到確保。 

3. 第三，臺北市國土計畫裡將臺大周邊地區列為重要景觀地區，

都市計畫應維持該成果加強都市設計規範。 

4. 第四，蟾蜍山文化景觀緊鄰臺大校園，2016年因其隘口地形、

農業及軍事地景、自力營造聚落等特質登錄為文化景觀，

2020年版的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報告書亦將蟾蜍山列為校總區

之「特有地標」，臺大周邊重要景觀地區應納入蟾蜍山文化

景觀整體考量。 

5. 綜上所述，我們建議將「國立臺灣大學周邊地區」重點景觀

地區併同「蟾蜍山文化景觀」劃定為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周

邊的開發應重視開發量體對蟾蜍山文化景觀之影響、城南的

山水特質的反應與人行自行車道之串連路徑及留設，並建議

將蟾蜍山山體作為該地區的重要視覺標的，制定相關的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和都市設計準則。 

(七) 民眾7發言：  

1. 其實我的意見跟前面很多先進一樣，監察院已經糾正內政部

還有各地方政府，有很多公共設施保留地，像我們家的房子

是在都市計畫實施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合法建築，但是計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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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卻從我的房子中間一剖為二，所以讓我們使用起來非常的

痛苦。 

2. 埤腹環山有條5公尺寬計畫道路，北側的部分已經在94年文

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取消，現在不了解為什麼南段的還

不取消，南段就是通過我家的這段，他的交通功能已經不能

完整了，所以希望這一次通盤檢討能再重新檢討這條道路存

續的價值，或是要變更設計。 

3.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有做一個臺灣國土的規劃，其中在埤腹山

南側是地質災害敏感區，但是環山計畫道路南側路段，很大

比例穿過地質災害敏感區，如果將來開闢的話，就會切除他

的坡腳，而有高度致災風險。因此我認為應該要廢除這條道

路，或者至少要縮減道路規模，改成休閒的人行步道。 

4. 地質災害敏感區的部分劃成保護區沒有問題，可是如果不是

地質災害敏感區，比如像我家的後面不是地質災害敏感區也

被劃成保護區，我認為這種應該要割出來，然後參考附近變

成住3，這樣比較合乎現況使用，也保護我們的權益。 

5. 剛剛這些陳情意見已經傳到臺北市陳情系統，地號等詳細資

訊都有寫在裡面。 

(八) 文山區萬和里吳祚榮里長發言：  

1. 我們里旁邊現在有2個國有的社宅案，本來住戶的住3在92年

變成機關用地，一直沒有編預算也沒有徵收，到了上次通檢

的時候，都發局有讓他回復到原來的住3，這個是不是有完

成法定程序恢復住3，住戶可能需要很明確的答案。 

2. 文山區的社宅在臺北市可能比別的行政區還多，這2個社宅

案因為是緊鄰，而且是靠近河堤，交通是在最偏遠、偏僻的

地方，事實上沒辦法做很好的開發。都發局好像有回函，慶

仁會先做，和隆好像比較晚一點，我們是希望這2案能夠對

地方有益，是不是先開發一部分。另外，這塊地本來是機關

用地，後來通檢變成機關兼社福用地，是不是可以把社福用

地恢復為機關用地，因為機關用地會比較靈活，如果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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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住3的住戶可以跟公部門一起都更，這樣開發會比較順

暢，而且不會有那麼大的量體，如果可行的話我們就帶里民

來提出。 

捌、 會議結論： 

今天發言我們都會如實紀錄，納入後續全市通檢草案參

考，今天民眾有提到一些像交通、景觀、社宅等議題，我們

也會提供市府的主管機關去做處理。那如果市民朋友還有其

他意見，都可以在公開徵求意見期間，以紙本書面意見方式

提供都市發展局，或者是使用臺北市政府的陳情系統，我們

都會把他收錄在通盤檢討裡面。如果今天沒有其他民眾有意

見，這場座談會就到這邊結束，感謝市民朋友參與，謝謝。 

玖、 散會(下午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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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座談會現場書面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提案人 

行政區 

行政里 
位置 地號 提案內容 

所涉其

他權責

單位 

5-1 彭○華 全市 - - 
台北市大安、文山通檢座談會意見書  

詳附件5-1。 
- 

5-2 石○仁                                                        
文山區 

樟新里 

臺北市文

山區和興

路53巷11

號 

華興

段四

小段

406-

1地

號等

土地 

1. 根據監察院102年5月9糾正內政部及

各級地方政府案文指出，根據都市計

畫法，都市計畫編定公共設施用地，

最長應於25年內完成，逾25年仍未取

得開發，應限期檢討，不必要部分應

儘速解編，如逾3、40年仍不取得使

用，則表示已無公共設施保留的必

要…各級都市計畫權責機關，任令部

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長達

3、40年迄未取得，嚴重傷害憲法保

障的人民生存與財產權，內政部及各

級地方政府有嚴重怠失。 

2. 本人之房屋為早於都市計劃實施之前

即已存在之原有合法建築，但理應晚

來是客的計劃道路卻反而粗暴地從我

屋的中間穿過將我一剖為二。尤其近

年來全球氣候暖化，洪患地震災害頻

傳，而數十年來房屋愈趨老舊，陳情

人生活品質愈趨低落甚至生命財產飽

受威脅，已亟需修繕改建，却因此道

路之中穿而不可得，此中歷經之痛苦

不便難以言喻，望政府解民倒懸之

苦。 

3. 埤腹環山5公尺寬之計劃道路之原規

劃係平行於和興路，環繞小山崙一

周，然因其並無開發之必要，已於94

年「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中

經都市計劃委員會決議取消其北側部

份並變更為保護區。今北側道路既已

新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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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人 

行政區 

行政里 
位置 地號 提案內容 

所涉其

他權責

單位 

廢除，交通功能已不能完整，南側路

段亦應重新檢討其存續價值或變更設

計。 

4. 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規劃地理資

訊圖 (https://nsp.tcd.gov.tw/ngis/)，埤

腹山崙南側坡面係地質災害敏感區，

而上述環山計劃道路之南側路段即有

很大比例(粗估大約5/6)要穿過這些地

質災害敏感區，若開闢道路勢將切除

坡腳，而有高度的致災危險。因此，

以市民生命財產之風險為念，即應廢

除此計劃道路或縮減道路規模改為休

閒人行步道，並將地質災害敏感區部

份劃為保護區；而非地質災害敏感區

部份 --比如該道路通過本人建物之

部，則參酌其相鄰土地之使用分區及

現況權益之保障原則，劃出「保護

區」外，改以「第三種住宅區」做為

其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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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座談會現場人民陳情意見編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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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座談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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